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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对应的广告收入、服务设施收入、收费公路权益转让收入等。

武汉交投专门出具了《收费公路专项资金使用说明》，对募投项目制定了资

金使用计划及还款安排，武汉交投分批投入股权资金和项目资金，足以保证项目

在建设期内按约定偿还利息。

另根据大信会计所出具的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经测算认为“在相关项目单位

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项目的运营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

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”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债券偿债资金来源及还款计划符合《财预【2016】155

号》第 6条、《财预【2017】97 号》第 3条、6条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行政

规章的规定。

（五）项目资金使用

经核查武汉交投（资金使用单位）提供的资料，本次募投的收费公路项目，

投资估算总额为 1,186,200.00 万元，包括项目资本金 296,550.00 万元、其余资

金 889,650.00 万元。

武汉交投（资金使用单位）已逐步将项目资本金投入项目公司，并专款专用

于项目的施工建设。

后期拟发行政府专项债 439,650.00 万元，2019 年发行债券 200,000.00 万

元，2020 年发行 200,000.00 万元，2021 年发行 39,650.00 万元。筹集的资金将

全部用于项目建设，不用于经常性支出和公路养护支出，符合《财预【2017】97

号》第 8条的规定。

（六）投资项目的审批

经核查武汉交投（资金使用单位）提供的资料，本次募投的收费公路项目，

均取得了相关机构的审批手续（审批机构、审批文号、审批内容等见本法律意见

书第三部分：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